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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交易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关联交易，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根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管理制度》《基金会管理条例》《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基金会实际工作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关联方，是指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相关各方。以下各方构成基金会的关联方：
一、基金会的设立人及其所属机构的其他成员单位；
二、基金会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三、由基金会的设立人及其所属机构的其他成员单位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四、由基金会的设立人及其所属机构的其他成员单位设立的其他民间非营利组织；
五、基金会的关键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关键管理人员，是指有权力并负责计划、指挥和控制基金会活动的人员。与关键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是指在处理与基金会的交易时可能影响该个人或受该个人影响的家庭成员。关键管理人员一般包括：基金会理事长、理事、监事、秘书长等；
六、基金会的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七、基金会的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设立的其他民间非营利组织；
八、主要捐赠人。
第三条 基金会与关联方发生关联方交易的，应当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第七十一条第（十一）项规定，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
第四条 本制度所称关联方交易，是指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劳务或义务的行为。关联方交易的类型通常包括以下各项：
一、基金会出资购买或向基金会销售商品或者服务；
二、向基金会提供或者需要支付酬劳的劳务；
三、有偿代理、租赁；
四、基金会向关联人提供资金；
五、由关联人向基金会提供保值增值业务；
六、其他未列明关联交易事项。
第五条 本制度禁止的关联交易行为包括：
一、由基金会向关联人自然人和关联法人提供担保；
二、关联自然人不得与基金会有任何有偿交易行为，为关联人员发放薪酬福利的除外。
第五条 本制度所称的交易要素，至少应当包括：
一、交易的金额；
二、未结算项目的金额、条款和条件；
三、未结算应收项目的坏账准备金额；
四、定价政策。
第六条 关联交易决策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关联交易须由理事会表决；
二、三分之二以上无关联关系的理事出席；
三、关联董事不得参与关联交易决策。
第七条 基金会在下列关联交易等行为发生后应当在统一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具体内容和金额：
一、接受重要关联方捐赠；
二、对重要关联方进行资助；
三、与重要关联方共同投资；
四、委托重要关联方开展投资活动；
五、与重要关联方发生交易；
六、与重要关联方发生资金往来。
第八条 基金会理事遇有个人利益与基金会利益关联时，不得参与相关事宜的决策；基金会理事、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其所在的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
第九条 本制度未涉及或未尽的关联交易事项，按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
第十一条 本制度经基金会理事会通过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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